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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非公开发

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5 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为进一步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

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﹝2013﹞110 号），保障中小

投资者知情权，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，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

所产生的影响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分析 

   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新增发行 66,736,546 股，募集资金不超过 954,999,973.26

元。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，公司的总资产、净资产和股本规模增加，资产负债

率下降，长短期偿债能力均会有所提高，资本结构得到优化，主营业务盈利能力

得到提升。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在 2014 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，目前公司的主要经营资产为持有中钢

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钢设备”）100%股权，中钢设备的盈利额占本公司

盈利额比例达到 99%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，已与重组交易对手方中国中钢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，其中预测

2015 年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为 47,871.82 万元；2016 年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

利润为 51,651.45 万元。以该预测值为计算基础，假设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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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次非公开发行，在不考虑发行费用、2016 年现金分红和募集资金到位后产

生新增利润的情况下，预测如下： 

项目 本次发行前（2015 年） 本次发行后（2016 年） 

本次发行股数 66,736,546 股 

总股本 642,562,099 股 709,298,645 股 

本次募集资金总量 95,500.00 万元 

预测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,871.82 万元 51,651.45 万元 

预计年底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4,613.63 万元 431,765.08 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0.745 元/股 0.728 元/股 

净资产收益率（全面摊薄） 16.82% 11.96% 

二、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增加，总股本也相应增

加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将合理使用募集资金，但达到提高公司盈利能力

的预期效果尚需要一段时间。因此，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

下降的可能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公司为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拟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，努力降低由于本次发行导致投资者即期回报摊薄

的风险。 

1. 尽快补充营运资金，促进主业加快发展 

公司主营业务为工程技术服务和设备集成及备品备件供应业务。其中，工程

技术服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，此类业务在实施过程中在招投标、设备采购、建设

施工等各业务环节均对运营资金有较大需求。此外，随着国内工程服务市场与国

际模式逐步接轨，工程总承包运作方式日益多元化，BOT（建设－拥有－转让）、

BOO（建设－拥有－经营）、BOOT（建设－拥有－经营－转让）等业务模式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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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越多地出现在工程项目中，这些运营模式均要求总承包商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

和融资能力。同时，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，以及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，

公司在工程技术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竞争优势，如果同时具备较为雄厚的资金实

力，将有助于巩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用于

补充流动资金，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将尽快补充营运资金，促使公司主营业务

尽快发展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。 

2.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，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到盈利能力强、见效快的项目中 

公司每年从事多项海内外工程项目，不同的工程项目具有不同的盈利能力。

公司将努力加强募集资金管理，综合评价公司现有项目情况，在保证工程款回款

及时的前提下，将募集资金优先投入到盈利能力强、见效快的项目中，利用募集

资金的投入加快项目的实施进度，争取尽快实现收益。 

3. 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，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

为充分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，根据中

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 年-2017 年）

股东回报规划》。 

2015 年 5 月 19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

公司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>的议案》，此议案已经公司 201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审议并通过《中钢集

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（2014-201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和有关利润

分配的政策并相应修改《公司章程》。 

公司未来将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当年的利润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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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强化投资者的回报机制建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4 日 




